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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宣佈，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本公司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

研究所，簽訂項目投資協議，據此，景德鎮直升機將投資人民幣 2000萬元參

與 U8無人直升機項目。至本公告日期，U8無人直升機项目由直升機研究所承

担。 

 

於本公告日，景德鎮直升機為本公司之分公司，直升機研究所為中航工業的

全資附屬機構。由於中航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持有本公司54.67%之股

份權益，因此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14A章之規定，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研究

所簽訂項目投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。由於該交易適用的最高規模測

試比率超過0.1%但低於5%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，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研究

所簽訂項目投資協議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規定，可豁免本公司獨立股東批

准之要求。 

 



A. 緒言 

 

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，本公司景德鎮直升機與中國直升機研究所簽訂項目

投資協議，據此，景德鎮直升機將投資人民幣2000萬元參與U8無人直升機項目。

至本公告日期，U8無人直升機项目由直升機研究所承担。 

 

B. 項目投資協議 

 

1. 日期 

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

 

2. 各方 

景德鎮直升機，本公司之分公司；及 

直升機研究所，一家中航工業之全資附屬機構 

 

3．投資額 

景德鎮直升機對U8無人直升機項目的投資額為人民幣2000萬元。投資額將分兩

批投入： 

（1） 項目投資協議签订后向直升機研究所支付投資總額的50%，即人民幣1000

萬元； 

（2） U8無人直升機項目由景德鎮直升機驗收滿意后15個工作日內，向直升機

研究所支付投資額剩餘的50%，即人民幣1000萬元。 

投資额由双方经参考U8無人直升機項目研發資金預算厘定。 

 

4. 項目驗收時間 

項目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前驗收，由景德鎮直升機組織專家組驗收驗證

項目結果，並出示驗收報告。 

 

5. 投資收益及知識產權 

於本公告日，直升機研究所在U8無人直升機項目上已投資3000萬元，項目驗收

完成后，U8無人直升機項目所產生的收益及知識產權，均由直升機研究所和景

德鎮直升機按照各自在項目總投資中所占比例共同享有。 



 

C．參與項目投資的原因及益處 

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，無人直升機在海事監控、搜索救援、警務巡邏、交通

疏導、農林作業、大氣監測、森林防火、電力線路監測等多个领域有广泛的应用，

直升機研究所自主研發的無人直升機研發進展順利，技術水平國內領先，產品得

到市場廣泛關注。U8無人直升機項目將在海上巡航監管和環境檢測系統方面率

先推廣應用無人直升機系統平臺。因此，本公司通過景德鎮直升機參與U8無人

直升機項目，將大大加強本公司在直升機領域的技術能力，拓展本公司的產品開

發範圍。 

 

項目投資協議下之交易乃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。董事（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
認為項目投資協議的條款為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概無董

事於項目投資協議下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，亦無董事須於董事會上就相關決議

案放棄投票。 

 

D．香港上市規則之影響 

於本公告日，景德鎮直升機為本公司之分公司，直升機研究所為中航工業的全資

附屬機構。由於中航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持有本公司54.67%之股份權益，

因此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14A章之規定，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研究所簽訂項目

投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。由於該交易適用的最高規模測試比率超過0.1%

但低於5%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，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研究所簽訂項目投資協議

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規定，可豁免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之要求。 

 

E.一般資料 

本公司之資料  

本公司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其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。於本公告

日，本公司由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航工業持有 54.67%之權益。本公司主要從事

於航空產品的研究、開發、製造和銷售。  

  

中航工業之資料  



中航工業由中國國務院直接所有及控制。中航工業主要從事航空產品及非航空產

品之開發及生產。 

 

景德鎮直升機之資料 

景德鎮直升機為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在景德鎮成立的分公司，主要從事于直升機

及其它航空產品、飛機零部件、航空電子產品等的設計、研究、開發和銷售等。 

 

直升機研究所之資料 

直升機研究所為中航工業之全資附屬機構，主要從事于直升機產品研製、技術開

發及改進改型。 

 

釋義： 

「中航工業」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，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持有本公司

54.67%權益 

 

  

「董事會」 

    

本公司之董事會 

「本公司」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

「董事」 

 

本公司董事 

「直升機研究所」 中國直升機設計研究所，為中航工業之全資附属機構 

 

「香港上市規則」 

 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以不時修訂之為准） 

「香港联交所」 

 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
「独立股东」 

 

本公司之未在項目投资协议下之交易中擁有權益或關係之股

東 

「景德鎮直升機」 

 

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鎮直升機研發分公司，

本公司於中國景德鎮設立的一家分公司 



  

「中國」 

 

中華人民共和國 

  

「項目投資協議」 

 

景德鎮直升機與直升機研究所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簽

訂之關於投資 U8 無人直升機項目的投資協議 

  

「人民幣」 中國法定貨幣 

 

「U8 無人直升機

項目」       

U8 無人直升機海事系統驗證項目 

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秘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閆靈喜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

 

於本公告發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左鳴先生、譚瑞松先生、吳獻東先生，及非

執行董事顧惠忠先生、徐占斌先生、耿汝光先生、張新國先生、高建設先生、李方勇先生、

陳元先先生、王勇先生、莫利斯·撒瓦(Maurice Savart)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重慶

先生、李現宗先生、劉仲文先生組成。 

*僅供識別 

 


